
如何申請回收業、處理業 

適用對象及其規模規定如下： 

一、廢機動車輛回收業。 

二、前款以外其他應回收廢棄物回收業回收貯存廠（場）土地面積達一千平方公尺以上

。 

三、應回收廢棄物處理業 

 

回收業申請登記時，應檢具申請表及下列文件： 

一、政府機關核准設立之證明文件。但依公司法或商業登記法向主管機關完成登記者，不在此限。 

二、土地合法使用證明文件。 

三、回收項目及其最大貯存量之說明文件。 

四、分類、壓縮、打包方法及設施之說明文件。 

五、貯存方法及設施之說明文件。 

六、廢機動車輛回收業從事拆解者，應檢附拆解作業流程之說明文件。 

七、污染防制（治）措施之說明文件。 

八、廠（場）區配置圖及說明文件。 

九、緊急應變措施計畫。 

十、遷廠（場）、停業、歇業、宣告破產時，或經撤銷、廢止登記後，對廠（場）區尚未清除完竣之廢

棄物之清理計畫。 

十一、廠（場）區周圍二公里範圍內之相關位置圖。 

十二、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處理業申請登記分為設置及試運轉二階段；其應先檢具申請表及下列文件，送登記機關審查核准設置

後，始得進行處理設施建造、裝置：（處理業核准設置之有效期限為三年。有效期限屆滿前，得檢具

展延原因說明文件申請展延設置，以一次為限；其核准之有效期限以一年為限。） 

一、政府機關核准設立之證明文件。但依公司法或商業登記法向主管機關完成登記者，不在此限。 

二、土地合法使用證明文件。 

三、設置計畫書。應包括下列內容： 

（一）處理項目及其最大處理量之說明文件。 

（二）處理流程及處理設備之說明文件。 

（三）處理後產出之再生料及其他廢棄物之種類、最大產出量及其再利用、再生利用或處理方式之說



明文件。 

（四）貯存方法及設施之說明文件。 

（五）處理效能及質量平衡之說明文件。 

（六）污染防制（治）措施之說明文件。 

（七）廠（場）區配置圖及說明文件。 

（八）緊急應變措施計畫。 

（九）遷廠（場）、停業、歇業、宣告破產時，或經撤銷、廢止登記後，對其廠（場）區尚未清除、處

理完竣之廢棄物之清理計畫。 

四、廠（場）區周圍二公里範圍內之相關位置圖。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處理業於設置完成後，應檢具申請表及下列文件，送登記機關審查核准後，始得進行試運轉：（非經

登記機關同意，試運轉期間以三個月為限。處理業於試運轉期限屆滿前，得檢具原因說明文件申請展

延，以一次為限；其期限以三個月為限。） 

一、政府機關核准設立之證明文件。但依公司法或商業登記法向主管機關完成登記者，不在此限。 

二、試運轉計畫書。應包括下列內容： 

（一）試運轉期間、方式、程序、步驟。 

（二）試運轉之應回收廢棄物項目、數量。 

（三）試運轉後產出之再生料及其他廢棄物之種類及最大產出量之說明，與其再利用、再生利用或處

理方式及委託再利用、再生利用或處理之合約或證明文件。 

（四）採樣、檢測計畫。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處理業採輸出國外處理者，申請登記時，應檢具申請表及下列文件： 

一、政府機關核准設立之證明文件。但依公司法或商業登記法向主管機關完成登記者，不在此限。 

二、土地合法使用證明文件。 

三、輸出處理項目及其最大貯存量之說明文件。 

四、分類作業說明文件。 

五、貯存方法及設施之說明文件。 

六、污染防制（治）措施之說明文件 

七、廠（場）區配置圖及說明文件。 

八、緊急應變措施計畫。 

九、遷廠（場）、停業、歇業、宣告破產時，或經撤銷、廢止登記後，對其廠（場）區尚未清除、處理



完竣之廢棄物之清理計畫。 

十、廠（場）區周圍二公里範圍內之相關位置圖。 

十一、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非都市土地申請變更為應回收廢棄物回收業設施使用 
申請人應檢具下列書件一式十份，向土地所在地直轄市、縣（市）政府申請： 

(一) 申請書。 

(二) 興辦事業計畫書。 

(三) 非都市土地使用清冊。 

(四) 經相關機關完成查核之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執行要點第四點第一項附錄一

（二）查詢結果。 

(五) 土地登記簿謄本（以最近三個月核發者為憑），得以電子處理達成查詢者，免

附。 

(六) 地籍圖謄本（將使用範圍著色標明），得以電子處理達成查詢者，免附。 

(七) 土地使用計畫配置圖與位置圖（配置圖比例尺不得小於一千二百分之一，位置

圖比例尺不得小於五千分之一，均應著色表示）。 

(八) 變更編定使用同意書。（應註明同意作為變更以後用途之使用。申請人為土地

所有權人時免附。） 

(九) 農地變更使用說明書，內容依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審查作業要

點第四點規定辦理。未涉及農業用地變更使用者免附。 

(十) 水土保持計畫核可文件。非屬山坡地範圍者免附。 

(十一) 其他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規定之書件。 

 

興辦事業計畫書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 現況分析：包括計畫人口、應回收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情形等分析。 

(二) 計畫內容：包括場址評選、擇定場址位置、當地背景環境概況、工程項目、內

容及配置（以圖表示）、計畫應回收廢棄物回收量、使用機具及經費概估等。 

(三) 營運管理：包括作業方法、污染防制(治)措施說明文件、安全衛生、消防及緊

急應變措施及未來環境維護計畫等。 

(四) 計畫期程。 

(五) 預期效益。 



 

「農業用地變更使用說明書」內容應包含項目 

 

一、擬申請變更之農業用地之使用現況說明。 

二、變更使用前後之使用分區、編定類別、面積。 

三、鄰近灌、排水系統與設施位置及說明。 

四、變更後土地使用計畫之興建設施配置說明。 

五、隔離綠帶或隔離設施設置之規劃說明。 

六、該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對鄰近農業生產環境之影響說明。 

七、聯外道路規劃與寬度對農路通行影響說明。 

八、降低或減輕對農業生產環境之因應設施。 

以上各款事業以文字說明為原則，並配合不少於一千二百分之一比例尺
之位置圖、灌排水系統圖等相關圖表輔助說明。 



宜蘭縣預定申請土地為「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處理業」使用 

 

 

  

 

 

 

 

 

 

 

  

 

 

 

 

 

 

 

 

 

 

 

 

 

 

 

 

 

 

 

 

  

 

 

 

 

  

 

預定申請土地 

非都市土地 

(地政處、環保局) 

 

 

 

都市土地 

(建設處、環保局) 

 

工業區土地 

（龍德兼利澤服務中心） 

甲種、乙種建築用地 
-容許使用，需經申請許可 

(一般廢棄物資源回收貯存設施) 

附帶條件:一、不得位於全國區域計畫

規定之沿海自然保護區。二、回收貯

存項目以依廢棄物清理法第五條第六

項公告之一般廢棄物回收項目及依同

法第十五條第二項公告應回收之物品

或其包裝、容器經食用或使用後產生

之一般廢棄物為限。但農藥廢容器、

環境衛生用藥廢容器、廢輪胎、廢鉛

蓄電池除外。 

丁種建築用地  

-容許使用，需經申請許可 

(廢棄物回收貯存清除處理設施) 附

帶條件：依產業創新條例管理之工業

區內，以利用回收之廢棄物為原料進

行生產，並有產品產出之工廠為限。 

其他(農牧、養殖業等)使用地類別  

-申請變更為特定目的事業用

地，依「非都市土地申請變更為

應回收業設施使用之興辦事業

計畫暨申請免受山坡地開發建

築面積不得少於十公頃限制審

查作業要點。」 

商業區 

-經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審查核准者，

得設置「廢棄物貯

存場」。 

甲種、乙種工業區 

-經縣(市)政府審查

核准後，始得建築

「廢棄物資源回收

貯存場及其附屬設

施」。 

保護區、農業區 

-依「宜蘭縣都市計

畫保護區農業區土

地使用審查要點」

申請容許使用。 

經濟部工業局 98

年 8月 26日工地

字第

09800702830 號

函-「暫停受理龍

德等54處工業區

用地變更規劃申

請」公告。 

丙種建築用地 
-容許使用，免經申請許可 

(一般廢棄物回收貯存清除處理設施) 

附帶條件：102.9.21 後設置，且回收

項目有農藥、環衛用藥容器、廢車、

輪胎、鉛蓄電池者，設置前需經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使用地主管機關及有

關機關許可。 

「容許使用」 

依據-非都市土

地使用管制規

則 

申請變更 


